建设银行西藏区分行投融资业务产品政策详解
一、速贷通
（一）产品定义
速贷通”业务，是指建设银行为满足小企业客户快捷、便利的融资需求，对财务信息不充分的借款人不进行信用评级和一般额度授信，在分析、预测企业第一还款来源可靠的基础上主要依据提供足额有效的抵(质)担保而办理的信贷业务。
（二）借款对象
经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核准登记的小企业客户。
（三）贷款条件
1.经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准登记，且年检合格；
2.有相应的组织机构、经营管理制度和财务管理制度；
3.有固定经营场所，有稳定的供销渠道，产品有市场、有效益；
4.持有人民银行核发的贷款证(卡)；
5.信誉良好，具备履行合同、偿还债务的能力，还款意愿良好，无不良信用记录；
6.能遵守国家金融法规政策及银行有关规定；
7.企业经营者或实际控制人素质良好、信用记录良好；
8.在建设银行开立基本结算账户或一般结算账户。
（四）借款金额
根据抵(质)押物的价值、客户现金流等因素综合确定贷款金额，单户最高贷款金额不超过2000万元，且不超过企业上年度销售收入的30%。
（五）借款期限
以1年期以内的短期流动资金贷款为主,最长不得超过3年
（六）借款用途
用于公司流动资金周转	
（七）产品特点
主要针对财务报表不完整且有优质抵押物的客户。
（八）申请材料
1.经年审合格的企业（含个体工商户等）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证书、税务登记证，或多证合一的新版营业执照；
2.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
3.企业章程或合伙经营协议；
4.验资报告（如需）；
5.上两年度年报和最近一期财务报表；
6.小企业董事会/股东会（根据企业章程而定）同意借款决议书（原件）；
7.盖有企业公章的企业有权机构（董事会/股东会）成员和主要负责人、财务负责人名单和签字样本（原件）；
8.若属于特殊行业，需提供特殊行业经营许可证；
9.建设银行要求提供的其他材料

二、小额贷
（一）产品定义
小微企业评分卡信贷业务是针对单户授信总额人民币500万元（含）以下小微企业客户办理的，运用小微企业评分卡对客户的债项进行评价，比照零售贷款进行资本计量的信贷业务。
（二）借款对象
经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核准登记的小型和微型企业，且单户授信总额不超过500万元。
（三）贷款条件
1.经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准登记，且年检合格；
2.持有中国人民银行核发的贷款卡；
3.有固定住所和经营场所，合法经营，产品有市场、有效益；
4.信誉良好，通过中国人民银行企业征信系统查询近3年无不良信用记录；
5.能遵守国家金融法规政策，符合国家的产业政策及建设银行小企业信贷政策；
6.在建设银行开立基本结算账户或一般存款账户；
7.企业主素质良好、品行端正，无不良信用记录。个人无不良信用记录是指通过中国人民银行个人征信系统查询，近2年内逾期或欠息在30天（含）以内的次数不超过6次，且不存在逾期或欠息在30天以上的信用记录；
8.企业主及配偶能够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或作为共同借款人。
（四）借款金额
根据客户履约能力、信用状况以及企业和企业主资产，结合客户的信贷需求，综合确定单笔业务授信金额，且单户授信总额不超过500万元。
（五）借款期限
根据企业的资金需求、经营情况合理确定贷款期限，贷款期限最长不超过1年。
（六）借款用途
公司流动资金周转
（七）产品特点
借款金额500万元以下，办理速度较快。
（八）申请材料
1.小微企业“小额贷”业务申请表；
2.经年审合格的企业(含个体工商户等)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证书、贷款卡；
3.税务登记证；
4.两年及最新一期财务报表；
5.公司章程或合伙经营协议；
6.增值税(营业税)纳税申报表。
（九）企业主资料
1.身份证及当地户口簿；
2.婚姻证明材料，已婚的应提供结婚证及其配偶的身份证；
3.家庭房产证明及在建设银行金融资产证明。

三、“五贷一透”产品
“五贷一透”产品具体包括：信用贷、善融贷、创业贷、税易贷、pos贷、结算透。该体系产品主要特点为无抵押、小额化。

（一）“信用贷”
1.产品定义
“信用贷”业务，是指建设银行在综合评价企业及企业主信用的基础上，对资信好的小型微型企业发放小额的、用于短期生产经营周转的人民币信用贷款业务。
2.借款对象
建设银行私人银行客户、钻石信用卡、白金信用卡的持卡人；专业市场(综合市场)、核心大企业上下游、工业园区中信誉良好的小微企业；在建行有2年(含)以上持续稳定结算业务，且前12个月结算业务总量在500万元(含)以上的小微企业；能够获得政府鼓励扶持或贷款贴息、有发展潜力的初创期小微企业。企业在建设银行无授信额度，企业主及配偶在建设银行无个人经营性借款，企业有贷款余额的银行不超过2家。
3.贷款条件
（1）企业现金流能够足额覆盖建设银行贷款本息；
（2）企业主家庭金融资产能够足额覆盖建设银行贷款本息；
（3）企业主家庭净资产能够足额覆盖建设银行贷款本息。
4.借款金额
单户借款最高额可达500万元。
5.借款期限
最长可达12个月。
6.借款用途
用于企业正常流动资金周转。
7.产品特点
纯信用、无需任何担保。
8.申请材料
借款人应向建设银行提供以下信息和资料：
①.企业资料： 
1）小微企业“信用贷”业务申请表；
2）经年审合格的企业(含个体工商户等)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证书、贷款卡；
3）税务登记证；
4）两年及最新一期财务报表；
5）公司章程或合伙经营协议；
6）增值税(营业税)纳税申报表。
②.企业主资料
1）身份证及当地户口簿；
2）婚姻证明材料，已婚的应提供结婚证及其配偶的身份证；
3）家庭房产证明及在建设银行金融资产证明。

（二）“善融贷”
1.产品定义
“善融贷”业务，是指建设银行依据小微企业交易结算及结算账户活跃程度，对结算稳定并形成一定资金沉淀的小微企业发放的，用于短期生产经营周转的可循环的人民币信用贷款业务。
2.借款对象
经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核准登记的小企业。重点支持建设银行小额无贷户。
3.受理渠道
可以通过建设银行网点营业柜台或面谈、电话、电子邮件和信件预约等方式向建设银行提出业务申请。
4.贷款条件
（1）在建设银行开立对公结算账户两年(含)以上；
（2）前12个月对公结算账户借贷方累计结算笔数100笔(含)以上；
（3）对公结算账户前12个月贷方累计结算额200万元(含)以上或前12个月日均存款3万元(含)以上。
5.借款金额
单户借款最高额可达200万元。
6.借款期限
最长可达一年。
7.借款用途
用于企业正常流动资金周转。
8.产品特点
面向建设银行结算客户，纯信用、审批快、办理易、可循环。
9.申请材料
借款人应向建设银行提供以下信息和资料：
①.企业资料： 
1）小微企业“信用贷”业务申请表；
2）经年审合格的企业(含个体工商户等)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证书、贷款卡；
3）税务登记证；
4）两年及最新一期财务报表；
5）公司章程或合伙经营协议；
6）增值税(营业税)纳税申报表。
②.企业主资料
1）身份证及当地户口簿；
2）婚姻证明材料，已婚的应提供结婚证及其配偶的身份证；
3）个人结算账户结算记录及在建设银行金融资产证明；
4）家庭房产证明。

（三）“创业贷”
1.产品定义
“创业贷”业务，是指建设银行对小微企业发放的用于短期生产经营周转的可循环的人民币信用贷款业务。
2.借款对象
经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核准登记的小企业。重点支持企业主或其配偶在当地有商品房住宅、持续稳定经营的小微企业客户。
3.受理渠道
可以通过建设银行网点营业柜台或面谈、电话、电子邮件和信件预约等方式向建设银行提出业务申请。
4.贷款条件
1）企业成立且实际经营2年（含）以上；
2）企业主从事本行业3年（含）以上；
3）前12个月企业对公结算账户（含他行结算账户）与企业主及其配偶个人结算账户（含他行结算账户）借贷方累计结算笔数100笔（含）以上，且贷方累计结算额200万元（含）以上；
4）企业主或其配偶在当地有房产；
5）企业无银行借款，企业主及其配偶无个人经营性借款。
5.借款金额
6.单户借款最高额可达100万元。
7.借款期限
最长可达一年。
8.借款用途
用于企业正常流动资金周转。
9.产品特点
面向建设银行以外的结算客户，纯信用、审批快、办理易、可循环。
10.申请材料
借款人应向建设银行提供以下信息和资料：
①.企业资料： 
1）小微企业“创业贷”业务申请书；2)经年审合格的企业（含个体工商户等）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证书、贷款卡；3)税务登记证；4)公司章程或合伙经营协议；5)企业有权机构同意借款的决议书（原件）；6)近12个月的主要结算银行账户的对账单（银行盖章）；7)企业近2年的完税凭证；8)近2年的年度财务报表及最新一期财务报表；9)经营场所房屋租赁合同及缴纳租金收据；10)企业获得当地政策优惠的证明材料；11)前6个月员工工资发放凭证。   
②.企业主资料
1)身份证明；2)婚姻证明材料，已婚的应提供结婚证及其配偶的身份证；3)近12个月企业主及其配偶主要个人结算银行账户的对账单（银行盖章）；4)企业主及其配偶当地商品房住宅房产证明；5)个人住房贷款合同及近12个月的还款凭证；6)企业主及其配偶近2年的完税凭证；7)银行信用卡额度证明材料。

（四）“税易贷”
1.产品定义
 “税易贷”业务,是指建设银行对按时足额纳税的小微企业发放的，用于短期生产经营周转的可循环的人民币信用贷款业务。
2.借款对象
经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核准登记的小企业。小企业客户的划分标准和管理范围按照《关于进一步明确小企业客户分类标准和管理范围的通知》（建总函〔2013〕35号）执行。
3.受理渠道
可以通过建设银行网点营业柜台或面谈、电话、电子邮件和信件预约等方式向建设银行提出业务申请。
4.贷款条件
业务申请人需全部满足以下准入条件：
（1）企业成立且实际经营2年（含）以上，主营业务突出；
（2）企业主从事本行业3年（含）以上；
（3）企业近2年按时足额缴税，无不良纳税记录，上一年度纳税总额在5万元（含）以上。其中，纳税总额是指小微企业在国税、地税部门缴纳的增值税、营业税和企业所得税等税项的总和（含减免税额）；
（4）申请评分卡数据驱动评分结果在270分（含）以上，或企业在建设银行信用等级为10级（a+级）及以上；
（5）企业在建设银行无授信额度 ，企业主及配偶在建设银行无个人经营性借款，企业有贷款余额的银行不超过1家。
5.借款金额
单户借款最高额可达200万元。
6.借款期限
最长可达一年。
7.借款用途
用于企业正常流动资金周转。
8.产品特点
根据不同的区域、税种、客户纳税信用等级、在我行开立基本结算户及纳税账户情况，实行差别化的贷款额度设计，运用评分卡信贷业务流程
9.申请材料
客户资料包括：
①.企业资料： 
1)小微企业评分卡信贷业务申请书；20经年审合格的企业(含个体工商户等)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证书、贷款卡；3）税务登记证；4）两年及最新一期财务报表(如有)；5）公司章程或合伙经营协议(如有)；6）《小微企业“税易贷”客户推荐函》 (如有)；7）税务部门签章的《小微企业“税易贷”业务纳税证明》（附件2）或税务部门开具的近2年营业税、增值税、企业所得税的完税证明（盖章）或同时提供近2年缴税付款凭证、纳税账户的银行对账单（银行盖章）、网上纳税申报系统截图。
②.企业主资料
1）身份证；2）当地户口簿，如企业主非当地户籍，则需提供当地房产证明；3）婚姻证明材料，已婚的应提供结婚证及其配偶的身份证；4）家庭房产证明（如需）。

（五） POS贷
1.产品定义
 “POS贷”业务，是指建设银行根据小微企业特约商户银行卡收单交易情况，向其发放的用于短期生产经营周转的可循环的人民币信用贷款业务。
2.借款对象
经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核准登记的小微企业，具体标准按照《关于进一步明确小企业客户分类标准和管理范围的通知》（建总函〔2013〕35号）执行。
3.受理渠道
可以通过建设银行网点营业柜台或面谈、电话、电子邮件和信件预约等方式向建设银行提出业务申请。
4.贷款条件
业务申请人需全部满足以下准入条件：
（1）企业成立且实际经营2年（含）以上，主营业务突出，符合建设银行特约商户准入条件，开展银行卡收单业务（收单机构可包括建设银行、其他银行及支付机构）1年（含）以上，与收单机构合作记录良好；
（2）小微企业申请评分卡数据驱动指标分值250分（含）以上，或企业在建设银行信用等级为11级（a级）及以上。
（3）前12个月企业POS收单交易金额100万元（含）以上，交易笔数100笔（含）以上，且各月均有收单交易流水。例外情况由一级分行核准，例外核准底线为前12个月企业POS收单交易金额50万元（含）以上，交易笔数80笔（含）以上，且各月均有收单交易流水。
（4）对于收单机构非建设银行或收单账户未开立在建设银行的商户，在无外部限制条件下，须签署《银行卡收单业务合作承诺书》（附件1），承诺将建设银行作为主要收单机构，且在建设银行开立收单账户；
（5）企业主在当地有稳定住所，且至少具备以下条件之一：
1）有当地户籍；
2）在当地有房产（配偶双方任意一方名下、未为第三方借款提供抵押担保的住宅或商铺）；
（6）借款人经营实体为以下类别的，不得准入：
1）各类娱乐场所如夜总会、歌舞厅、酒吧、洗浴中心等；
2）提供中介、咨询类服务的机构。
（7）企业在建设银行无授信额度 ，企业主及配偶在建设银行无个人经营性借款。企业有贷款余额的银行不超过1家。
5.借款金额
单户借款最高额可达200万元。
6.借款期限
循环额度有效期最长1年（含），在核定的有效期内借款人可随时申请支用，单笔支用贷款期限不超过一年，且贷款到期日不超过循环额度有效期间届满日起180天。
7.借款用途
仅用于企业短期的生产经营资金周转活动
8.产品特点
基于大数据产品设计理念，依据小微企业特约商户收单交易情况发放的信用贷款,可循环
9.申请材料
（1）企业资料
1)中国建设银行小微企业评分卡信贷业务申请书；
2)企业（含个体工商户等）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证书、贷款卡；
3)税务登记证；
4)公司章程或合伙经营协议（如有）；
5)企业有权机构（根据公司章程确定）同意借款的决议书（原件）（如有）；
6)近2年的年度财务报表及最新一期财务报表（如有）；
7)POS收单交易情况查询授权书；
8)特约商户受理银行卡协议；
9)前12个月POS收单数据有效证明材料。处于集中收银市场内的商户，还需提供由市场管理方出具的该商户前12个月POS收单交易数据的有效证明。
（2）企业主资料
1）身份证明及当地户籍证明；
2）婚姻证明材料，已婚的应提供结婚证及其配偶的身份证；
3）在建设银行金融资产证明（如有）；
4）房产证明（贷款金额超过50万元须提供）。

四、“结算透”
1.产品定义
“结算透”业务，是指建设银行依据企业的交易结算记录，对结算频繁并形成一定资金沉淀的小微企业发放的人民币小额透支业务。
2.借款对象
经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核准登记的小企业。重点支持建设银行存量结算小微企业客户。
3.受理渠道
可以通过建设银行网点营业柜台或面谈、电话、电子邮件和信件预约等方式向建设银行提出业务申请。
4.贷款条件
1）在建设银行开立单位结算账户1年（含）以上；
2）前12个月单位结算账户借、贷方累计结算笔数50笔（含）以上；
3）前12个月单位结算账户借、贷方累计结算额50万元（含）以上或前12个月日均存款1万元（含）以上。
5.借款金额
单户借款最高额可达50万元。
6.借款期限
最长可达一年。
7.借款用途
用于企业正常流动资金周转。
8.产品特点
面向建设银行结算客户，网点销售，柜面人员运用评分卡，自动审批，流程短，效率高。
9.申请材料
借款人应向建设银行提供以下信息和资料：
(1)企业资料： 
1）小微企业“信用贷”业务申请表；
2）经年审合格的企业(含个体工商户等)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证书、贷款卡；
3）税务登记证；
4)两年及最新一期财务报表；
5)公司章程或合伙经营协议；
6)增值税(营业税)纳税申报表。
(2)企业主资料
1）身份证及当地户口簿；
2）婚姻证明材料，已婚的应提供结婚证及其配偶的身份证；
3）家庭房产证明。

五、小微“快贷”产品
小微“快贷”产品具体包括：信用快贷、抵押快贷、质押快贷。该体系产品的主要特点为门槛低，办理快。
（一）“信用快贷”
1.产品定义
是指通过分析小微企业及企业主在建设银行金融资产、房贷及结算流水等数据，发放的全流程网络自助信用贷款。
2.贷款额度
单户最高不超过200万元，根据企业主在建设银行的AUM值、存量住房贷款以及企业在建设银行的结算流水综合确定。
3.贷款期限
可循环贷款，循环额度有效期最长1年（含）。在核定的有效期内借款人可随时申请支用，单笔支用贷款期限不超过1年，且单笔贷款到期日不超过额度有效期到期日。
2.贷款利率和计息
按照收益覆盖风险和成本的原则，根据企业在建设银行使用产品情况、企业主在建设银行金融资产情况等，总行对贷款利率实行统一管理，在系统中进行统一设定。贷款利息自客户自助支用时开始按贷款金额按日计息。
3.担保方式
企业主提供个人连带责任保证。
4.还款方式
1）到期系统自动从签约还款账户扣款。
2）通过个人网银或企业网银自主发起还款。
3）通过建设银行柜台还款。
（二）“质押快贷”
1.产品定义
由企业或企业主提供建设银行认可的质物作为担保，同时由企业主提供个人连带责任保证。
2.贷款额度
单户最高不超过500万元，根据企业主在建设银行的AUM值、存量住房贷款以及企业在建设银行的结算流水综合确定。
3.贷款期限
可循环贷款，循环额度有效期最长1年（含）。在核定的有效期内借款人可随时申请支用，单笔支用贷款期限不超过1年，且单笔贷款到期日不超过额度有效期到期日。
4.贷款利率和计息
执行西藏区域内统一年利率2.35%。贷款利息自客户自助支用时开始按贷款金额按日计息。
5.担保方式
企业主提供个人连带责任保证。
6.还款方式
1）到期系统自动从签约还款账户扣款。
2）通过个人网银或企业网银自主发起还款。
3)通过建设银行柜台还款。
（三）“抵押快贷” 
抵押贷款由企业或企业主提供建设银行认可的抵押物作为担保，同时由企业主提供个人连带责任保证
1.贷款额度
单户最高不超过500万元，根据企业主向建设银行提供的抵押物价值以及企业在建设银行的综合贡献度确定。
2.贷款期限
可循环贷款，循环额度有效期一般为1年（含）。在核定的有效期内借款人可随时申请支用，单笔支用贷款期限不超过1年，且单笔贷款到期日不超过额度有效期到期日。
3.贷款利率和计息
执行西藏区域内统一年利率2.35%。贷款利息自客户自助支用时开始按贷款金额按日计息。
4.担保方式
企业主提供个人连带责任保证。
5.还款方式
1)到期系统自动从签约还款账户扣款。
2)通过个人网银或企业网银自主发起还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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